
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南市监处罚〔2025〕16号

当事人：柳州市雅梦水暖器材经营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工商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00MA5M1M626Q                                  

住所（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邕路138号顺达通综合批

发市场C区13-7号门面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伟彬                       

身份证件号码：**************4311                                      

2024年11月22日，我局接到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

验报告》(报告编号：A01JCQ0524301C)。报告载明，执法人员对柳

州市雅梦水暖器材经营部进行现场检查。销售的防爆软管(规格型号

：50CM):该产品本次抽样检验“螺纹连接(螺纹精度)”项目不符合G

B/T 23448-2019《卫生洁具 

软管》标准，依据《柳州市卫生洁具软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2024年版)，判定为不合格。

2024年11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到柳州市柳邕路138号顺达通

综合批发市场C区13-

7号门面的柳州市雅梦水暖器材经营部送达《检验报告》(报告编号

：A01JCQ0524301C)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单》（编号：A0

1JCQ0524301C）至当事人签收。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为查明情况，我局于2024年11月25 

日予以立案调查。本局执法人员对涉案的防爆软管备份样品采取了

扣押行政强制措施。至收到通知书15 

日内，当事人对检验结论无异议，不提出复检。我局于2024年12月1

6日对经营者张伟彬进行询问调查。

经调查核实，当事人于2024年9月15日从生产厂**卫浴有限公

司以单价** 

元/包的价格购进20包防爆软管(规格型号：50CM),进货金额**元。

另查明，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

截至2024年11月25日，当事人以11.00 元/包的销售

价销售了6包防爆软管(规格型号：50CM)用于抽检，6包是备份样品

，剩余的都以11.00 

元/包的销售价销售完毕。销售总价*元，利润42.00元。以上防爆

软管货值共计*元，违法所得42.00元。

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由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抽检并出具的《检

验报告》(报告编号：A01JCQ0524301C) 1份共6页，

证明当事人销售的防爆软管(规格型号：50CM)检验结果不合格;

2.当事人《营业执照》1份1页，证明当事人经营的合

法资质;

3.当事人的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经营者的身份;



4.《现场笔录》1份2页、《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1页、《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份1页、《场所/设施/财物清单》1份1页、

《证据提取单》1份2页，证明现场检查情况及实施强制措施情况；

5.《询问笔录》1份3页，证明当事人经营不合格防爆软管的事

实及经营情况。

调查取证过程中当事人对我局执法人员执法程序、现场检查

及制作的文书没有异议，并在现场检查笔录、调查笔录上及有关

书证复印件上签字认可。2025年1月6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

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该权利。

1、没收不合格的防爆软管(规格型号：50CM，标称生产企业：

泉州威图卫浴有限公司)6

当事人销售不合格的防爆软管行为及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

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构成以不合

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合格的

防爆软管的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

包；

2、没收违法所得42.00元；

3、罚款人民币220元。以上共计罚没款262.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

地址：柳州市潭中西路68号柳南建设大楼）开列《广西壮族自治区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后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柳州河西支行

（地址：柳州市潭中西路8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

停止执行。

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01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份，    份送达，一份归档，             。


